
角色及組成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角色是協助董事局履行與財務報

告、外部審核、內部審核、風險管理以及內部監控

有關的監察責任。審核委員會於2015年召開四次會

議，高級管理人員、外聘核數師及集團審核及風險

管理總經理亦應邀出席會議。本人在下文列出本委

員會2015年主要工作內容的概要。

2015年工作重點
我們繼續致力改善風險管理系統，且根據管治守則項下遵守有關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的新要求。

主席：包立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成員：馮國綸博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包立賢先生（非執行董事）

2015年主要工作內容
於本年度，除下文所述日常工作外，我們還特別檢

視了網絡安全，包括我們目前的措施、政策及程

序，並評估其對本集團的風險。我們亦檢視了庫務

管理及指引以及五大風險，即流動資金風險、再融

資風險、外匯風險、利率風險及交易對手風險，以

及所採取的避險措施。此外，我們：

 審閱及批准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

及全年業績公告，以及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及中期業績公告；

 研究外聘核數師就其審計及對財務報告的審查，

包括會計政策和會計判斷範圍和就監控事務所作

的意見範圍而制定之年度計劃及報告；

 審閱及批准如下文所描述外聘核數師的核數及非

核數工作於2014年的費用，評審外聘核數師的

表現及認可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續任本公司2015

年的獨立核數師；

 在2014年報及2015中期報告發行前研究業務運

作中各營運單位的聲明書綜合概要及批准外聘核

數師的聲明書；

 每年二次檢討及確認集團風險管理報告（當中詳

述本集團遏制監控所面臨的主要風險以及風險管

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充足性及成效）；

 檢討及審批集團會計、內部審核及財務匯報職能

架構方面、資源、員工資歷及經驗、培訓計劃及

其預算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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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認為本集團2015年的 
整體財務及營運監控、風險管理及 
內部監控系統均屬有效及充足



 研究審核及風險管理部所提交的內部審核報告；

 審閱及批准2016年的內部審核計劃；

 審閱關連交易及關聯人士交易；

 審閱所有資產的估值；

 審閱集團風險管理登記冊，並討論加強程序；

 審閱接獲的舉報個案及匯報的事故個案；

 審閱、討論及改進集團風險管理框架及程序；

 審閱本集團附屬公司的遞延稅狀況；

 審閱及批准本委員會的經修訂職權範圍，以納入

已付諸實施的經加強風險管理程序；及

 討論2016年報財務報告審核的新規定。

本人作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年內在管理層不在場情

況下，接見集團審核及風險管理總經理，審核委員

會亦會見外聘核數師，以討論2015年度的事宜。

基於集團審核及風險管理總經理以及外聘核數師報

告，審核委員會認為本集團2015年的整體財務及

營運監控、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均屬有效及充

足。管理層已經或正在處理內部及外聘核數師於

2015年提出的疑問，審核委員會已向董事局建議沒

有須提呈股東注意的問題。

經過審閱及討論，審核委員會於2016年3月認可及

提議董事局批審本年報，包括企業管治報告、企業

責任及可持續發展報告、董事局報告及截至2015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告以及全年業績公告。

確保獨立核數師的獨立性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本集團的外聘核數師。我們

相信外聘核數師的獨立性對本集團之企業管治效能

而言十分重要且不應受干擾。每年我們均非常嚴格

地檢討外聘核數師的獨立性。在委聘外聘核數師進

行非核數工作時，我們堅持依循指引監管委派予

外聘核數師的非核數工作量。於2015年，除核數

工作外，本公司亦向獨立核數師授出非核數工作， 

包括稅務及其他服務。於2016年第一次會議上，

審核委員會檢視了外聘核數師進行的非核數工作性

質，並確認核數工作實際或所預期的獨立性或客觀

性並無因而受到任何負面影響。本委員會已向董

事局提出續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2016年獨立

核數師的建議，以供股東於2016年股東週年大會 

批准。

截至2015年及2014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本集

團獨立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提供核數及非核

數服務所需的費用概述如下： 

服務性質
2015

百萬港元
2014

百萬港元

核數服務 10 10

非核數服務

稅務及其他服務 3 2

盡職調查服務 – 1

謹代表審核委員會

包立德
審核委員會主席
2016年3月16日

謹代表審核委員會

包立德
審核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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